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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蕴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麻帅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017,631,277.51 15,024,609,590.07 1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39,799,635.48 4,486,860,497.92 3.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6,066,505.61 -43,419,677.7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016,468,099.38 7,997,395,131.54 2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444,136.60 12,479,300.96 1,1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5,615,795.21 -22,077,340.5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9 0.27

增加

3.1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02 8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

9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41,110.42 2,788,362.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271,039.79 42,114,299.94

债务重组损益

335,200.00 335,20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8,449,093.99 8,449,093.9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28,203.56 8,103,309.0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8,750,156.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1,234.00 -1,626,044.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227,382.84 -4,232,117.57

所得税影响额

-379,187.42 -5,853,918.19

合计

17,856,843.50 58,828,341.3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4,6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36.43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8.2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2.1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1.5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1.11

无 国有法人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0.8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0.88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0.6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0.6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4,837,788 0.60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人民币普通股

292,494,103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人民币普通股

66,029,07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34,40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人民币普通股

12,338,786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人民币普通股

8,909,666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人民币普通股

7,179,675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人民币普通股

7,070,109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人民币普通股

5,574,515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人民币普通股

5,142,908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4,837,788

人民币普通股

4,837,7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第

1、4、6、8

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

第

2、5、7、9、10

名股东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10,016,468,099.38 7,997,395,131.54 25.25

营业成本

8,268,558,377.07 6,645,928,732.20 24.41

销售费用

430,481,997.14 368,832,064.59 16.71

管理费用

372,269,344.95 327,002,256.85 13.84

财务费用

114,559,530.48 99,974,871.37 1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6,066,505.61 -43,419,677.7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9,329,601.04 499,765,453.20 -351.98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566,868,345.77 927,345,385.97 -38.87

应收账款

2,887,096,892.29 1,872,640,489.98 54.17

存货

3,033,782,704.02 1,834,116,027.28 65.41

其他流动资产

356,309,649.24 202,579,460.33 75.89

长期待摊费用

86,892,726.18 42,657,552.85 103.70

短期借款

481,222,579.52 756,821,135.17 -36.42

应付票据

2,897,209,806.81 1,937,116,239.50 49.56

合同负债

799,520,143.52 194,743,784.97 310.55

应付职工薪酬

244,592,237.21 169,158,982.43 44.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23,411,797.44 272,764,556.06 275.20

其他流动负债

280,212,299.18 513,292,105.14 -45.41

长期借款

129,850,863.11 979,563,436.15 -86.74

预计负债

307,768,429.33 222,803,652.07 38.13

●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风电市场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职工薪酬及技术服务费增加所致。

●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汇兑损益的影响所致。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报告期内偿还有息

负债所致。

● 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由于非上市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收入增加，报告期末尚未收回的货款增加所致。

● 存货增加主要是报告期末为经营生产准备的存货增加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 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 短期借款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 应付票据增加主要是报告期末尚未到期的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 合同负债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 其他流动负债减少主要是超短期融资券到期偿还所致。

● 长期借款减少主要是部分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 预计负债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收入增加，计提的三包服务费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军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600458� � �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2020-06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20

年10月27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杨军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600458� � �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2020-065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

10月27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丁有军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截止2020年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本审核意见出具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0-066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月30�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因中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产品加速迭代，叶型呈现大型化趋势。 随着产品更新换

代和技术升级，小叶型的市场订单日渐减少，导致部分模具处于闲置状态，且该等用于生产叶

片的模具具有不可替代用途，公司部分模具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20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本公司对合并范围内截至2020年9月30日存在

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495.65万元。

二、 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495.65万元直接计入公司 2020年度损益，导致公司

2020年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人民币1,271.30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三、 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资

产实际情况，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次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五、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0-067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第十八条的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2020

年

7-9

月产量

2020

年

1-9

月产量

2020

年

7-9

月收入

2020

年

1-9

月收入

汽车零部件

168,590 383,784 146,478 369,428

轨道交通零部件

93,843 216,605 79,275 211,551

风电叶片

3,808

片

7,419

片

194,249 414,440

二、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第三季度毛利率

（%） 1-9

月毛利率

（%）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比率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比率

汽车零部件

11.28 10.31

上升

0.97

个百分点

7.35 10.34

下降

2.99

个百分点

轨道交通零部件

34.05 34.57

下降

0.52

个百分点

35.23 34.65

上升

0.58

个百分点

风电叶片

19.67 8.85

上升

10.82

个百分点

16.73 9.34

上升

7.39

个百分点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第三季度平均采购价

（

元

/

吨

） 1-9

月平均采购价

（

元

/

吨

）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比率

（%）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比率

（%）

钢材

5,329 5,490 -2.93 5,350 5,480 -2.37

灌注树脂

22,932 23,439 -2.16 22,932 23,439 -2.16

全乳胶

13,309 12,562 5.95 13,743 12,616 8.93

烟片胶

14,000 14,835 -5.63 15,515 15,263 1.65

玻璃纤维

16,920 17,500 -3.31 16,920 17,500 -3.31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投

资者审慎使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58� � �证券简称：国盛智科 公告编号：2020-013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南

通国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大卫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英伟达（江苏）机床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国盛机床部件有限公司、切尔西机器人自动化（南通）有限

公司，全资孙公司南通传承钣金有限公司自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10月29日，累

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10,511,850.12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上述获得的政

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对公司2020年度的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

响。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须

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 31日

证券代码：603181� � � �证券简称：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7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绍兴多银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多银多” ）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10.00%减少至约8.0049%，减持比例达到1%。

● 本次权益变动， 王新荣、 马夏坤分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5.0714%减少至约

4.9998%，不再是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马科技” ）于2020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外披露《皇马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6），根据股东股份变动进展情况，特此披露《皇马科技关于股东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新荣 马夏坤

性别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2196506****** 330622196904******

通讯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笕桥村

XX

号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板张村板桥

X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否

主要任职情况 皇马科技董事

、

总经理 皇马科技董事

、

副总经理

企业名称 绍兴多银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新区虞章公路南侧

9

幢

1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伟松

合伙期限

2015

年

06

月

19

日至

2035

年

06

月

14

日止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注：上述三位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数量

（

万股

）

减持比例

(%)

王新荣 大宗交易

2020.10.30 17.58 29.1 0.0717

马夏坤 大宗交易

2020.10.30 17.58 29.1 0.0717

多银多 大宗交易

2020.10.30 17.58 810 1.9951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王新荣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59 5.0714 2029.9 4.9998

马夏坤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59 5.0714 2029.9 4.9998

多银多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60 10.00 3250 8.0049

作为持股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王新荣、马夏坤各持有公司股份2029.9万股，各占公司总

股本的 4.9998%，王新荣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仍是公司董事、总经理。 马夏坤

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仍是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

与此次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相关事项。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多银多、王新荣先生、马夏坤先生仍在其减持计划进行期间，公司将

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皇马科技

股票代码：603181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新荣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笕桥村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笕桥村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2020年10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马科技” ）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皇马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皇马科技 指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新荣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皇马科技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报告变动书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新荣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2196506******

通讯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笕桥村

X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主要任职情况 皇马科技董事

、

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个人资金需求而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外披露的《皇马

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的相关内容，上述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皇马科技无限售流通股20,590,000股，占皇马科技

股份总数5.0714�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2020年10月3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的皇马科技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29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717�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数量

（

万股

）

减持比例

(%)

王新荣 大宗交易

2020.10.30 17.58 29.1 0.071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王新荣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59 5.0714 2029.9 4.9998

作为持股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王新荣持有公司股份2029.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仍是公司董事、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王新荣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的情况，也不存在股份被冻

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公司股份。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

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上市公司办公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王新荣

2020年10月3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工业新区

股票简称 皇马科技 股票代码

6031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王新荣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笕桥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20,590,000

持股比例

：5.0714%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291,000

变动比例

：0.0717%

持股数量

：20,299,000

持股比例

：4.9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新荣

签署日期：2020年10月30日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皇马科技

股票代码：603181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夏坤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板张村板桥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笕桥村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2020年10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马科技” ）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皇马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皇马科技 指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马夏坤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皇马科技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报告变动书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马夏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2196904******

通讯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板张村板桥

X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主要任职情况 皇马科技董事

、

副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个人资金需求而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外披露的《皇马

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的相关内容，上述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皇马科技无限售流通股20,590,000股，占皇马科技

股份总数5.0714�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2020年10月3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的皇马科技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29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717�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数量

（

万股

）

减持比例

(%)

马夏坤 大宗交易

2020.10.30 17.58 29.1 0.071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马夏坤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59 5.0714 2029.9 4.9998

作为持股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马夏坤持有公司股份2029.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仍是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马夏坤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的情况，也不存在股份被冻

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公司股份。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

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上市公司办公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马夏坤

2020年10月3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工业新区

股票简称 皇马科技 股票代码

6031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马夏坤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板张村板桥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20,590,000

持股比例

：5.0714%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291,000

变动比例

：0.0717%

持股数量

：20,299,000

持股比例

：4.9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夏坤

签署日期：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0-120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国家

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提供存款、信贷、结算等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服

务业务。 出席上述会议的公司关联董事和关联方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119）。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10月30日， 经公司与国家能

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协商，双方正式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全文公司已于

2020年10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